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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9_A6_E6_B3_95_E5_c39_645336.htm id="EEMM"> 一、有

限责任公司的概念与特征 （一）有限责任公司的概念 有限责

任公司，简称有限公司，是指股东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

担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公司。 （

二）有限责任公司的特征 1.股东责任的有限性。有限责任公

司的股东仅以其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一方面，有限

责任公司由股东出资设立，股东的出资额之和即构成公司的

注册资本。 另一方面，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对公司所承担的

责任仅以他们各自的出资额为限，公司的债权人不能要求股

东在其出资额之外对公司债务负责。 2.股东人数的限制性。

我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人数最少须为2人

，最多不得超过50人 。尽管我国公司法承认国有独资公司，

但这只不过是法律规定的一种特例，我国公司法原则上仍强

调公司股东的多元性。 3.公司资本的封闭性。股东人数的有

限性，决定了有限责任公司不能像股份有限公司那样向社会

公开募集资本，其资本只能由股东全部认缴。而且公司只向

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作为出资凭证，该凭证不得上市流通。 4.

出资转让的限制性。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对外转让出资受到

严格的限制。我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在向

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时，必须经全体股东过半数同意，而

且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对所转让的出资有优先购买权。

其目的在于最大程度地保持股东的稳定和股东之间的相互信

任。 5.公司组建的简便性。有限责任公司的机关及其设立程



序相对简化，我国《公司法》规定 ，股东人数较少 和规模较

小的有限责任公司，可以不设立董事会和监事会 ，只设1名

执行董事和1至2名监事。在设立程序上，也较股份有限公司

更为简便。因此，有限责任公司是比较适于中小企业采用的

组织形式。 上述特征表明，有限责任公司虽然是一种资本的

联合，但它在组织和经营上的封闭性以及股东相互之间的信

任性，又使之带有一定的人合色彩。 二、有限责任公司的设

立 （一）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条件 1.股东符合法定人数； 2.

股东出资达到法定资本最低限额； 3.股东共同制定公司章程

； 4.有公司名称，建立符合有限责任公司要求的组织机构；

5.有一定的生产经营场所和必要的经营条件。 （二）对有限

责任公司设立的具体要求 1.公司股东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

是指依法向公司出资的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应当符合法

定人数和法定资格。 我国《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

数的规定有两种情况： 一是2人以上50 人以下可以共同出资

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即一般意义上的有限责任公司； 二是国

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国家授权的部门可以单独出资设立有限

责任公司，即国有独资公司。 另外，根据我国《外资企业法

》的有关规定，外商投资者可以单独出资设立外商独资经营

的有限责任公司。 2.公司章程 有限责任公司的章程作为全体

股东共同制定的有关公司组织与活动的内部规范文件，应当

载明下列事项： （1）公司名称和住所； （2）公司经营范围

； （3）公司注册资本； （4）股东的姓名或名称； （5）股

东的权利和义务； （6）股东的出资方式和出资额； （7）股

东转让出资的条件； （8）公司的机构及其产生办法、职权

、议事规则； （9）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10）公司的解散



事由与清算办法； （11）股东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 3.

股东出资 （1）全体股东实际缴纳的出资额 ，构成公司的注

册资本。我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一

般不得少于下列最低限额： 以生产经营为主的公司为人民

币50万元； 以商品批发为主的公司为人民币50万元； 以商品

零售为主的公司为人民币30万元； 科技开发、咨询、服务性

公司为人民币10万元。 特定行业的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最

低限额需高于前述规定限额的，则由法律、法规另行具体规

定。如果全体股东实际缴纳的出资额之和达不到《公司法》

所规定的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有限责任公司将不能设立。 

（2）股东的出资方式必须符合《公司法》的 规定和公司章

程的要求。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

东可以用货币出资 ，也可以用实物、工业产权 、非专利技术

、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其中，以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作

价出资的金额不得超过公司注册资本的20%，但国家对采用

高新技术成果有特别规定的除外。 （3）股东应当足额缴纳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 以货币出资的，应

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入准备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

的临时账户； 以实物、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或土地使用权

出资的，必须依法进行评估作价和办理其财产权转移手续。 

由于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是全体股东实缴的出资额，并

作为绝对必要记载事项在公司章程中做了载明，因此，个别

股东不能足额缴纳所认缴的出资，应当向已足额缴纳出资的

股东承担违约责任。 （4）对于股东的出资,公司应在成立后

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并置备股东名册。出资证明书是有限

责任公司记载股东出资和证明股东拥有公司股权的书面凭证



。出资证明书由公司盖章。 出资证明书主要载明：公司名称 

；公司登记日期 ；公司注册资本；股东的姓名或名称 、缴纳

的出资额和出资日期 ；编号和核发日期。 （5）股东全部缴

纳出资后 ，必须经法定的验资机构（如注册会计师事务所）

验资并出具证明。 4.设立登记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全部股资

经过法定的验资机构验资后，由全体股东指定的代表或共同

委托的 代理人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 设立登记。 公司登记机关

对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登记申请依法进行审查。经公司登记

机关核准 登记并发给“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公司即告成立

。公司营业执照签发日期，为公司成立的日期。 三、有限责

任公司的组织机构 （一）股东会 1.股东会的概念。有限责任

公司的股东会，是指依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设立

的，由全体股东组成的公司权力机构。 2.股东会的职权： （1

）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2）选举和更换董事

，决定有关董事的报酬事项； （3）选举和更换由股东代表

出任的监事,决定有关监事的报酬事项； （4）审议批准董事

会的报告； （5）审议批准监事会或监事的报告； （6）审议

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7）审议批准

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8）对公司增加或

减少注册资本做出决议； （9）对发行公司债券做出决议； 

（10）对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出资做出决议； （11）对

公司合并、分立、变更公司形式、解散和清算等事项做出决

议； （12）修改公司章程。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